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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小井甲7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4,406,1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08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吕晓兆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表决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新兵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2、 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3、 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4、 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5、 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6、 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向金融机构融资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3,978,054 99.8638 428,094 0.1362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中期票据及/或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7-2019）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405,548 99.9998 600 0.0002 0 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65,358,475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44,532,097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514,976 99.9867 600 0.0133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0 0 600 10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514,976 1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9,047,073 99.9987 600 0.0013 0 0

7

《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49,047,073 99.9987 600 0.0013 0 0

9

《关于2017年度对外担保总

额度的议案》

48,619,579 99.1271 428,094 0.8729 0 0

10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及/或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

49,047,073 99.9987 600 0.0013 0 0

11

《关 于 制 定 < 未 来 三 年

（2017-2019）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49,047,073 99.9987 600 0.0013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5、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涛、李丽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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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7

年5月16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已与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旭城发展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城投资” ）作为联合体中标“奉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 ，项目总投资197,875

万元。

为更好的推进项目进展，同意公司及旭城投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宁波市奉化区滨海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宁波时光海湾景区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核准名称为准），其中

公司及旭城投资合计投资金额33,480万元，公司的持股比例为25%，旭城投资的持股比例为65%。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推进公司“生态城镇”及“大旅游、大文化、大健康”发展战略，落实公司与梅州市政府关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生态城镇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推动落实雁洋特色小镇的建设和运营，同

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城投资” ）以自有资金7,000万元与广

东华银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梅州市棕榈华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盛城投资持股70%，该子公

司将主要负责推动梅州雁鸣湖景区的资源收购及旅游开发。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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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鉴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与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西

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旭城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城投资” ）作为联合体中标“奉

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 ，项目总投资197,875万元。

为更好的推进项目进展，公司及旭城投资（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与宁波市奉化区滨海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宁波时光海湾景区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核准名称为准），其中公司

及旭城投资合计投资金额33,480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1）宁波市奉化区滨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691355280Q

住所：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应家棚村

法定代表人：董河芳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07月03日

营业期限：2009年07月03日至2029年07月02日

经营范围： 房屋工程建筑施工，市政工程建筑施工，道路、桥梁工程建筑施工，港口工程建筑施

工，工矿工程建筑施工，旅游项目投资，景区开发，房地产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花卉苗木种植；土

地整理，水利设施建设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广州旭城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K0Y42K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123号名高城12层17C室

法定代表人：陈继冲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06日

营业期限：2017年03月0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拟设立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时光海湾景区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泽华

注册地址：宁波奉化滨海新区指挥部

注册资本：37,2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项目投资、经营、管理、策划，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其他项目的投资建设，

物业管理。 旅游资源整合、管理、市场运营、项目招商、广告发布、活动布展、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销

售、景区品牌宣传与推广、公关、促销、节事活动管理等。

上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2）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9,300.00 25%

广州旭城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180.00 65%

宁波市奉化区滨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3,720.00 10%

合计 37,200.00 1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双方尚未签署《对外投资合同》或《投资协议》。

四、设立控股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奉化滨海养生小镇项目位于宁波南郊、象山港畔北岸西侧，东至鸟岛，西至悬山，南至象山港南侧

巷道，北至沿海中线，该区域是宁波东南部重要的滨海生态经济旅游区。 项目隶属于象山港西片区，是

华东沿海地区资源丰富的瑰宝之地， 也是长三角城市群滨海健康养生和休闲度假要素最齐全的区块

之一。 该项目也是奉化区响应宁波市及奉化区“十三五规划” ，打造奉化区城市名片及提升城市第三

产业综合竞争力的重点内容。 公司此次以联合体方式中标“奉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 ，项目总投资

197,875万元，为更好的推进项目开展，拟设立该子公司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推动后续工程、项目运

营、管理等事宜。

本次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PPP业务发展的需要，但仍然面临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风险，本公司将根据《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等对其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并加强风险管控。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51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推进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态城镇” 及“大旅游、大文化、大

健康”发展战略，落实棕榈股份与梅州市政府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生态城镇建设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加快推动落实雁洋特色小镇的建设和运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盛城投资” ）拟用自有资金7,000万元与广东华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集团” ）共

同设立“梅州市棕榈华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棕榈华银” ），该子公司将主要负责推

动梅州雁鸣湖景区的资源收购及旅游开发。

梅州雁鸣湖景区坐落在全国首批示范特色小镇--雁洋镇，是国家4A级景区。 在梅州市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合作双方将努力把景区建设成为覆盖本地客群、珠三角客群和海外客商华侨在内的粤东甚

至华南地区最大的标杆品牌旅游项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项目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华银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403708187667D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华侨城人民北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陈彩银

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仟捌佰玖拾捌万元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21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游览景区管理；种植；林木、水果、蔬菜、中药材；水产品养殖；（以下项目另设

分支机构经营）；畜牧、猪、家禽饲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二）拟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梅州市棕榈华银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代表:�冯根生

注册地址：梅县区大新城大新路广州花园A4栋37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卡拉OK、游艺娱乐）；旅馆业（度假村）；餐饮服务；体育场馆

管理、会议及游乐园、游览景区管理服务；农业、林业种植；园艺植物培植；日用百货、纺织品及针织品、

文化体育用品、食品销售。

上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2、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棕榈盛城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70%

广东华银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0%

合计 10,000.00 10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双方尚未签署《对外投资合同》或《投资协议》。

四、设立控股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华银集团合作设立的棕榈华银将作为投资主体去推动雁鸣湖景区项目资源收购以及

后续开发、建设和运营事宜。 通过投资雁鸣湖景区项目，加大对梅州市战略区域的布局，将与雁洋镇特

色小镇的建设与运营形成战略互补，有利于在雁洋镇和雁鸣湖景区全面导入棕榈股份的文化旅游、健

康养生、休闲体育等资源。

本次合作新设立公司符合公司特色小镇业务发展的需要， 但后续的资源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将根据《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等加强对子公司的风险管控。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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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不低于8.80元/股调整为不低于8.78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13,113,636股调整为不超过113,371,298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8日、2016年1月14日、2016

年6月29日、2016年11月8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

二、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公司以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376,996,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2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共分配现金股利27,539,930元。

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披露了《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5月22日。 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7

年5月22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为不超过113,113,636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不低于8.80元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鉴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现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

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8.80元/股调整为不低于

8.78元/股，具体调整方法为：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股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8.80元/

股-0.02元/股）÷（1+0）＝8.78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13,113,636股调整为不

超过113,371,298股，具体调整方法为：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发行价格=995,400,000元÷8.78元/股=�

113,371,298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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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7年5月17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截止2017年5月22日，实际表决董事8人，

分别为杨铿先生、张巧龙先生、吕正刚先生、任东川先生、李澄宇先生、唐小飞先生、逯东

先生和王晶先生；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杨铿先生召集。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万峰先生为公司常务副

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裁张巧龙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王万峰先生为公司

常务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王万峰先生

简历附后）。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推荐，提名王万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其任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7年6月8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17-079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一）、议案（二）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二）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3日

附：王万峰先生简历

王万峰先生，现年40岁，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专

业EMBA在读。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任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任正处级干部；成都农商银行任副行长。 现任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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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6月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6月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7年6月8日

至2017年6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披露时间：2017年5月23日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

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

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66 蓝光发展 2017/6/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

记；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登记地点：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四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时间：2017年6月5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四）登记方式：公司股东可以到本公司登记地点进行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信函、

传真方式报送，但出席会议时需提供有效手续原件。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蓝光发展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7年6月8日召开的贵

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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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2017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7年5月21日15:00至

2017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北理工国防科技园）5号楼6层

雷科防务北京分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384,331,807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35.157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384,329,677股， 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5.1571%。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

表股份2,1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2%。

2、公司董事谈乃成先生、独立董事居荷凤女士、刘雪琴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公

司监事会主席曾大治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公司其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2017年银行授信总额度及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的

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8、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9、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384,330,6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97%；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弃权1,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03%。 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6,828,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委派居建平律师、张红叶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

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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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3月23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并于2017年

3月24日在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首次公开披露。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查询，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3月2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自查期间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买卖日期 变更方向 变更股数（股） 备注

1 刘晓东 2016-10-26 买入 10000

子公司高管

2 刘晓东 2016-11-29 买入 10000

3 方义祥 2016-10-26 买入 500 子公司董事、高管杨哲女士之直系

亲属

5 祝丽 2016-11-28 买入 3800

子公司高管王少奇先生之直系亲属

6 祝丽 2017-1-18 买入 9000

7 许翰杰 2016-12-12 买入 800

子公司高管

8 许翰杰 2016-12-13 买入 1400

公司经自查后认为，上述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均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悉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时间前，其在核查期间的交易变动系个人基于自身资金情况，个人依据公开

信息独立判断自行作出的决策，与本次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不存在因知悉内幕

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且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遵循了《证券法》、《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

除上述核查对象外，公司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深圳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深圳分公司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2日


